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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保供港禽肉的质量安全，本文运用 HACCP 原理对可能影响供港禽肉药残的

五大因素进行了分析，确定了饲料、疫病防控用药等两个关键控制点，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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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供港禽肉的质量安全不仅关乎香港同胞身心健康，甚至直接关系到香港的政治稳定

和经济繁荣，因此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HACCP体系是国际上公认的食品安全卫生监控体系，

是“从农场到餐桌”全程控制的食品卫生安全预防控制体系
[1]
。它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分

析和查找在整个食品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害，确定具体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关键控制

点，并实施有效的监控，从而使食品安全的潜在危害得以有效地预防、消除或降低到可以接

受的水平。有人坦言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除人口、资源、环境之外的全球性第四大危机，面

对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拿起 HACCP这一有效预防武器，探讨 HACCP在供港禽肉

药残监控中的应用，为供港禽肉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1 影响供港禽肉药物残留的因素分析 

供港禽肉涉及饲料加工、饲养管理、屠宰加工、储存运输等多个生产流通环节，任何一

个环节操作不规范都可能导致农兽药、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在禽肉内残余，因此对供港禽

肉药残危害进行分析，应贯穿于其整个生产过程综合考虑。 

1.1 养殖场环境卫生对禽肉安全的影响。 

工业“三废”的不合理排放，农业投入品的广泛应用，杀虫剂和农药的不规范使用，严

重威胁到大气、水体、土壤及动植物的安全。如果养殖场选址不合理，周边环境被重金属、

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家禽接触到这些污染物，会引发供港禽肉源头上的污染。 

1.2 饲料对禽肉安全的影响 

饲料在动物整个生长过程中无疑充当了最重要的角色，不仅为动物生长提供了全价的营

养供给，而且在疫病防控、动物福利、改善肉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饲料对禽肉药残的

影响既有基于饲料原料本身的内在因素，也有人为添加的外部原因。 

1.2.1 饲料生产过程中受到的污染 

用于饲料生产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农作物在自然界的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化学物



质的污染，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可能使用霉变植物蛋白原料或劣质矿物原料，这些被污染的原

料一旦进入饲料生产环节，增加了饲料被农药、除害剂、黄曲霉毒素、二噁英和有害重金属

污染的风险，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动物体内，造成有毒有害物质在禽肉内残余。 

1.2.2 管理不善造成的污染 

饲料及其原料在贮运过程中，因为保存不当，发生受潮霉变、酸败变质、杂质污染等情

况，也会对饲料安全造成隐患。生产中一些关键工序把控不严，未能对产品进行有效搅拌、

加热，也易引发饲料霉变或交叉污染。笔者在企业监管中，曾遇见过一例因企业管理不善，

未及时对上批次生产中管道内残余原料进行清理，结果造成对下批次产品产生严重污染的事

件。 

1.2.3 违规添加药物造成的污染 

为了突出产品效果或特色，目前仍有不少饲料供应商见利忘义，暗自在饲料中添加国家

明文禁止的药品或成分不明的物质，有些养殖场为了提高畜禽的生长和疫病防控效果，在饲

料内添加的药物种类也越来越多，长期使用这类药物，在抗药性作用下，剂量也会随之增大，

最终造成禽体内这些有害物质的残留超标。 

1.3 疫病防控对禽肉安全的影响 

目前由于兽药管理还不够规范，市场上流通和销售的兽药种类众多，加上禽病日益复杂

多变，官方监管资源有限和生产企业的不自律，养殖户为了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出栏

率，滥用、乱用兽药，导致兽药在动物体内的高剂量残留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不正确

地使用药物，用药剂量、给药途径、用药部位等不符合用药规则；在休药期结束前屠宰动物；

在饲养中非法添加药物等。 

1.4 加工过程对禽肉安全的影响 

加工环节对禽肉的药残污染主要是外源性接触污染。加工中使用的水、冰、石蜡、包装

材料等原辅料如果质量不过关，含有毒有害物质，接触禽肉后，会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安全。

加工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清洗剂、消毒剂，使用后因冲洗不彻底，对禽肉的污染也应引起足够

关注和重视。另外灭虫防鼠药品管理或使用不当，人为蓄意投毒等偶发性事故也会引发禽肉

药物污染，应予以关注。 

1.5 储藏、运输、流通环节对禽肉安全的影响 

供港禽肉具有生产地点与消费市场距离远，流通渠道多，流通路线长，参与流通人员杂

等特点，如果盛放产品的塑料筐不干净，运输车辆不清洁，在使用前未经彻底清洗消毒而连

续使用，或者在储存运输途中包装破损受到外界污染，都可能会对禽肉造成二次污染。 



2 危害评估及关键控制点的确定 

上述对可能影响供港禽肉药残的养殖环境、饲料、疫病防控、加工及流通等环节进行了

危害分析，鉴于养殖场、加工过程及流通环节，在企业注册之初和后续监管中，都有着严格

的条件限制和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运载车辆已备案和做过适载检验，因此这三个环节对禽肉

药残风险相对较低，不属于显著危害。但饲料和疫病防控用药存在众多复杂和不确定性因素，

可能会对禽肉安全带来显著危害，因此应将饲料和疫病防控用药两个因素作为控制供港禽肉

药残的关键控制点。 

3 管理措施 

为加强对供港禽肉药残关键控制点的有效控制，规范家禽养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采取

有效控制措施，从源头上确保禽肉安全，无疑是防止禽肉受药物污染的工作重点。  

3.1 严把饲料源头关 

饲养场使用饲料须来自CIQ备案饲料生产企业或经批批检验合格的饲料。饲料企业应严

格按照国家质检总局《出口食用动物饲用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质检总局2000第5号令）、

农业部《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农业部公告第168 号）及《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

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农业部公告第176 号）等文件要求，规范进行生产加工。备案饲

料厂所使用的原辅料均应来自合法生产企业。备案饲料厂应对所收购原料中农、兽药残留物

质及生物毒素、重金属及环境污染物等实施自检自控、监测或向其供货商索要相关合格检测

报告，确保使用原辅料安全后，才能投入生产使用。严禁在饲料、预混料、浓缩料及饲料添

加剂中非法添加国家明文禁止使用的农、兽药物成分。备案饲料厂还应加强饲料及原辅料在

储存、运输等环节的管理，防止饲料发生霉变或被污染情况的发生。对原辅料等必须经药物

成分检测合格后方准使用。建立饲养场使用饲料登记管理制度，保证养殖中使用的饲料不含

任何违禁药物和成分。 

3.2 严把饲养用药关 

注册饲养场应设兽医技术保障部门专门负责动物保健、防疫及所用兽药与疫苗的采购、

储存和分发工作。兽药应从有《兽药生产许可证》的兽药厂购进，兽药应有合法的批准文号。

疫病防治中使用兽药种类、剂量、时间等均应在场内兽医指导下进行，应严格按照药物说明

书规范使用，特别注意药物停药期和休药期的掌握。建立饲养场用药记录管理制度，兽药使

用情况应如实在监管记录薄上进行登记记录，以便对整个防疫用药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同时，

充分利用中药制剂、微生物制剂、酶制剂以及多糖等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制剂防病治病，

减少兽药残留
[2]
。 



4 有效性验证 

根据质检总局出口动物源性食品残留监控计划（禽产品部分），在1个年度内抽取禽组

织样，对抗生素类、β类兴奋剂、类固醇类、抗球虫药、驱虫剂、镇静剂、拟除虫菊酯类、

有机氯、重金属、黄曲霉毒素等项目进行监测。按照深圳地区出口活动物风险监控年度计划，

每季度每注册饲养场抽取禽组织样对氯霉素、呋喃类药物进行监测，每年每场抽样1次对四

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其他抗生素类进行监测。2009-2012年，深圳局

药残监控抽样共396份，检出药物残留超标4批次，对检出药残超标的企业暂停其供港资格，

调查了解饲料、药物使用与管理情况，追加采样，并提出整改措施。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和监

控确保了产品的质量稳定，近十几年来，深圳辖区内出口禽肉未发生过一起被港方投诉或召

回事件，维护了香港禽肉市场的繁荣和稳定。 

5 总结 

近年来，药物残留是影响动物产品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也是动物产品贸易技术性壁垒

的主要表现形式，被世界各国高度重视
[3]
。2012年为稳定香港食物安全供应和保障公众健康，

香港特区政府在现有《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和《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基础上，

通过立法又颁布了一项全新的食物中残余除害剂管理制度——《食物内残余除害剂规例》，

并于2014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无疑对供港禽肉药物残余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和准入门

槛。禽肉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活禽健康、所用饲料及其饲养的环境，在禽肉药残监控上

应用HACCP的原理，对可能存在的危害作出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并采取有效管理措施，

从源头上把住禽肉安全关，才能真正让香港市民吃上“放心肉”，才能保障供港禽肉健康长

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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